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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总则
第 一条目的
为规范集团官网各栏目内容更新管理，明确各岗位责任，保障官网信息发布 的及时性、准确性与规范性，提升集团官网运营质量，结合官网分工实际，制定 本办法。
第二条适用范围
本办法适用于岐黄文化集团官网各栏目负责更新的全体工作人员，具体分工 如 下 ：
	责任人

李瑶瑶

孙翠翠

张哲

张瑞杰、王念
余颖慧
刘佩雯

王思雨


董思宏

徐志明、杨广森
	负责栏目

公告通知

机关党建
基层动态、图
片中心
健康驿站
杏林故事
学术交流

政策法规


学习调研

中华药材
	更新要求
根据工作群和领导信息即时发 布
一周一次更新

根据需展示的项目情况更新

一周两次更新，一人一次
一周一次更新
一周一次更新
根据实时政策更新，每日查找一 次，需向检查人员展示查找结果
根据实时政策更新，每日查找一 次，需向检查人员展示查找结果
一周两次更新，一人一次


第二章逾期更新惩罚机制
第三条逾期判定标准
1. 常规周期栏目(机关党建、杏林故事、学术交流、健康驿站、中华药材): 以约定更新周期为基准，到期未完成更新即视为逾期，逾期时长以工作日计算(不

含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)。
2. 即时/每日栏目(公告通知、政策法规、学习调研):
公告通知：收到工作群/领导发布通知后，1个工作日内未完成发布视为逾 期；
政策法规、学习调研：每日未按要求完成政策查找并展示结果，或未及时更 新对应政策内容，视为当日逾期。
3. 项目类栏目(基层动态、图片中心):收到需展示的项目信息后，1个工 作日内未完成更新视为逾期。
第四条惩罚标准
1. 长期逾期(超期1个工作日):超过约定更新周期1个工作日仍未完成更 新的，每次罚款20元。
2. 持续逾期递增处罚：长期逾期后仍未完成更新的，自第2个工作日起，
每逾期1个工作日，罚款金额递增10元(即第2个工作日罚30元，第4个工作 日罚40元，以此类推),直至完成更新为止。
第五条特殊情况说明
1. 因不可抗力(如系统故障、上级临时通知延迟、重大突发工作等)导致 逾期的，责任人需提前1个工作日向部门负责人提交说明，经审批通过后可豁免 处 罚 。
2. 栏目无更新内容的，责任人需在更新周期到期前，向检查人员提交说明， 经核实确认后，不视为逾期，不进行处罚。
3. 政策法规、学习调研栏目，每日未按要求完成政策查找并展示结果的， 按当日逾期1个工作日处理，适用本办法第四条惩罚标准。
第三章监督与执行
第六条监督检查
由张哲担任官网内容检查专员，每日对各栏目更新情况、政策查找结果进行 核查，建立《官网更新逾期台账》,详细记录逾期责任人、栏目、逾期时长、罚 款金额等信息，每月5日前公示上月台账，并抄送至人事部。
第七条罚款执行
罚款金额从责任人当月绩效工资中扣除，由人事部统一核算后提交财务部门

执 行 。
第八条申诉机制
责任人对逾期处罚有异议的，可在台账公示后3个工作日内，向综合办公室 提交书面申诉及相关证明材料，经核查属实的，予以撤销处罚。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正式试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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